
2025年3月起，包工头赖某雇佣19名工

人，在某楼盘从事房屋装修工作。随着装修

工程接近尾声，赖某却开始以“业主未结工

程款”等理由拖欠工资，到后来干脆电话不

接、微信不回。

“我们过完春节就跟着赖某干活，现在活

干完了，他却躲着不见人，还欠着我们20多万

元的工资！”求助无门的工人代表小李等人来

到花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反映情况。

工人们先后通过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及

信访部门等多渠道反映问题，但因证据零

散、赖某失联等原因，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工人们只能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求助，该案随即通过花都区综治中心调

度平台同步到了法院与公安部门。区公安

局通过技术手段联系上赖某，明确告知其欠

款不还的法律后果，督促其到场处理。

地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结果：在花都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展开调

解。法官向赖某明确指出，其与业主的纠纷

不能成为拖欠工人工资的合法理由，并告知

其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

赖某最终同意签订调解协议，承诺分三期付

清拖欠的全部工资共计20余万元。

调解成功后，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并出具了司法

确认裁定书。后续因赖某未完全履行，工人

凭借司法确认裁定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已成功执行到账5万元款项。

法官说法：2025 年以来，花都法院运用

“综治+法院”矛盾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

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62件，类型涵盖婚

姻家庭、相邻关系、民间借贷、人身侵权、交

通事故、房产物业、劳动争议、教育培训、医

患纠纷、宅基地纠纷、林地纠纷等多个领域，

切实为人民群众减轻诉累、为基层治理注入

法治动能。

建某公司作为某地铁工程的承

包方，在选定材料供应商时与材某公

司开始合作。六年间，双方往来一直

顺畅，却因最后一批建材的签收问题

产生分歧，最终在 2025 年 10 月对簿

公堂。

“11 车次的建材我们全部送达，

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流程均已履

行，现在对方却称未收到这批货，这明

显不合理！”庭审中，原告材某公司既

感气愤，又觉委屈。

建某公司则紧扣对账单上的签

注进行答辩：“送货单签收人并非合

同约定的指定人员，我司员工在核对

账单时亦备注‘已签收，暂未确认’。因

此，我们并未正式确认过这笔款项。”该

公司进一步指出，送货数量已超出原

合同约定，且双方此前已完成结算，因

此主张涉案货物供给期间与材某公司

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拒绝支付该笔

货款。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审理后认为，材某公司

供货事实成立，判决建某公司支付货

款4.5万元及逾期利息。

判后，法官陈洪超组织调解，指出

工程建设中因实际需要临时增购建

材，是行业常见情形，不能仅以合同初

始约定作为唯一判断依据。此外，在

长期对账与催收过程中，建某公司指

定的对接人员从未否认该笔交易存

在，也未提出过异议。

至于“已签收，暂未确认”这一签

注，法官指出，按通常理解，该表述并

未否定交易本身，仅体现对账目金额

需进一步核实的意图。

经调解，材某公司同意免除利息

并承担诉讼费用，建某公司当日一次

性付清货款4.5万元，双方达成和解，

纠纷实质化解。

法官说法：于涉企案件而言，履行

到位固然是句号，但能见到对立双方

握手言和、关系回温，才是真正意义的

“案结事了”。

2025 年 6 月以来，广州法院对一

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民商

事案件，试行在移送上诉前同步开展

释法答疑、引导调解工作，切实推动矛

盾纠纷在基层法院实质化解，减少案

件衍生、矛盾激化。

拖欠仓储费、送货有分歧、工资无着落，这些商业往来中的金钱纠纷，往往是矛盾激化的起点。因处
置不当或沟通不畅，极易升级至对簿公堂。法官提醒，市场主体在履约过程中，应秉持诚信、遵守契约，出
现争议时应主动沟通、积极协商，并善用多元化调解机制，从源头化解矛盾，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逾期付费 ●仓储方拖欠60余万元服务费
●保管方变卖客户临期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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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峰某公司与壹某公

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仓配服务

合同》，由壹某公司为峰某公司提供仓

储、货物管理和配送服务。初期双方

合作顺利，但从2023年9月起，峰某公

司开始拖欠服务费。经多次催款，峰

某公司仅在2024年1月22日支付了5
万元，还有多期服务费没有支付，截至

2024年 8月，累计欠款仍高达 60余万

元。

2024 年 1 月，壹某公司发现这批

货品为预制菜、年菜等季节性商品，而

且部分货品已临近过期。于是，壹某

公司多次发函催促峰某公司处理货品

并支付费用，但对方一直都不配合。

壹某公司焦急万分，一方面担心货品

过期造成更大损失，另一方面又担心

服务费无法收回。

为减少损失，2024年1月下旬，壹

某公司通知峰某公司，称有客户想购

买部分货品，并明确了售价，希望共同

处理，但峰某公司仍未回应。于是，壹

某公司自行出售了部分货物，并将货

物数量和售价再次告知峰某公司，后

者对此予以确认，该部分货值共计

86901元。

2024年 4月 23日，双方进行现场

盘点，确认了库存差异。此后，双方就

货品遗失、过期等问题产生争议。峰

某公司认为壹某公司擅自变卖、遗失

其货物，要求赔偿；壹某公司则主张峰

某公司拖欠费用在先，其行使留置权

对货品进行变卖并无不当。双方争执

不下，最终诉至法院。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仓配

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

行。峰某公司拖欠服务费已构成违

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壹某公司变卖货品的行为，

法院认为，峰某公司拖欠费用在先，壹

某公司多次催促其处理货品并支付费

用，但峰某公司一直未予配合，在尽到

提醒和告知义务后，基于避免损失扩

大原则，壹某公司变卖货品的行为并

无不当。

对于货品遗失、过期的损失，法院

综合考虑了双方过错程度以及货品实

际情况，认定双方均有过错，酌情确定

由壹某公司承担 70%的责任，峰某公

司承担30%的责任。

最终，白云法院一审判决：峰某公

司向壹某公司支付服务费 233401.79

元及违约金、耗材费 19848 元及资金

占用利息；壹某公司向峰某公司赔偿

货品被变卖或遗失的损失 66000 元、

因留置造成货物过期的扩大损失

200000元。

本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在此提醒，广大企业在

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强化契约

精神，严格遵守合同约定，积极承担各

自义务，避免因违约行为导致不必要

的纠纷和损失。企业在履约过程中出

现问题，应主动沟通、诚信协商，寻求

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免激化矛盾、扩大

损失。同时，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

也应充分了解对方的信誉和实力，从

源头上防控合同风险。唯有坚守诚

信、尊重契约，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

行稳致远，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实

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欠薪不还
●包工头失联躲避讨薪
●工人20多万元工资被拖欠

买卖纠纷 ●合作六年供货顺畅无碍
●因签收生隙而对簿公堂


